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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局、各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：

根据《教育督导条例》《上海市教育督导条例》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（国教督〔2013〕2号）和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贯彻<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督〔2013〕40号）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完善本市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机制，规范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行为，我们研究制定《上海市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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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上海市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管理办法

根据《教育督导条例》《上海市教育督导条例》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（国教督〔2013〕2号）和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贯彻<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督〔2013〕40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完善本市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机制，规范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行为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教育督导责任区的设立
（一）教育督导责任区（以下简称“责任区”）是指各区县教育督导部门根据教育管理职能、学校分布情况，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中小学划分而成的若干个工作片区。

（二）各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应根据地域特点、区域内学校布局和在校生规模等因素，按照空间与学段相结合的原则来划分责任区。

（三）各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将区域内的幼儿园及民办中小学纳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范围。

二、责任督学的管理机构与管理职责

（一）市级教育督导部门承担以下管理职责
1.建立、完善全市责任督学管理制度；

2.监督、指导区县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；

3.筹划、组织全市责任督学培训工作；

4.开发、优化全市责任督学信息化管理平台；

5.总结、推广全市挂牌督导工作先进经验。

（二）区县教育督导部门承担以下管理职责

1.划分、调整区域内督导责任区，设置专人管理责任区；

2.为区域内中小学校选聘责任督学，聘任的责任督学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，连续聘任一般不超过3个任期；
3.按照统一规格制作标牌，标明责任督学的姓名、照片、联系方式和督导事项，在校门显著位置予以公布，并确保信息真实有效；

4.建设区域内责任督学队伍，做好责任督学的聘任、培训、考核及人员储备等日常管理工作； 

5.制定区域内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相关工作制度，明确责任督学的权利与义务；

6.设立区域内挂牌督导工作的专项经费，提供责任督学工作的各项保障，确保区域内挂牌督导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。
三、责任督学的职责
（一）为挂牌督导学校的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服务与指导，督促学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
（二）对学校在依法办学、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向学校提出改进建议，同时上报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并做好督查落实工作。
（三）责任督学应根据区县教育督导部门的要求，参加挂牌督导学校的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，指导学校做好督导准备工作，跟进督导后学校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，责任督学对责任区内学校实施的经常性督导每学期不得少于两次。

（四）对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，责任督学应及时督促学校处理。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，责任督学应及时了解并敦促学校上报有关情况，协同相关责任部门人员按照法规政策加以处理，并及时上报区县教育督导部门。

（五）多渠道听取师生、家长和社区各界人士的意见，受理相关举报和投诉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核实工作。对涉嫌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，责任督学应当立即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，并向有关责任部门提出意见启动行政执法程序。对涉嫌刑事犯罪的，责任督学应当明确告知举报投诉人向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报案。
（六）完成市和区县教育督导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挂牌督导的工作制度

（一）工作会议制度。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应定期召开责任督学工作会议，了解责任区督学的工作状况，分析和研究责任督学反映的情况、问题和建议，总结推广学校先进办学经验，形成每月督学责任区挂牌督导情况汇报，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并下发通报。发现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市级教育督导部门。市级教育督导部门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区县督导室负责人联席会议，通报全市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情况，研究解决相关问题。

（二）学习培训制度。市及区县教育督导部门要编排年度培训计划，为责任督学提供学习教育督导理论和督导实务等方面知识的渠道，提高责任督学的专业能力。

（三）见习责任督学制度。区县教育督导部门要配备见习责任督学，通过跟岗见习做好责任督学的储备工作，保证挂牌督导工作持续、有效地开展。

（四）“督学智库”制度。市及区县教育督导部门要遴选教育教学经验丰富、教育督导能力强，在某些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责任督学组成督学智库，为责任督学提供咨询，保证挂牌督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五、责任督学的考核与奖惩

（一）责任督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区县教育督导部门通报批评并责令其改正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应解除聘任；构成犯罪的，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：

1.玩忽职守，贻误督导工作的；

2.滥用职权，谋取私利，干扰被督导学校正常工作的；

3.徇私舞弊，弄虚作假，影响督导结果公正的；

4.包庇或借机打击报复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。

（二）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对责任督学履行职责、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情况应定期进行考核。对考核不合格的责任督学应予以解聘；对考核称职的责任督学可予以续聘。

（三）市级教育督导部门定期对认真履行职责、工作实绩突出的责任督学给予表彰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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